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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水利厅
关于废止有关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
湘水发〔2023〕20号

各市州、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，厅机关各部门（单位）、厅直各单位：
根据《湖南省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（2022年10月8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310号第二次修改）规定，我厅对已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。经研究，决定废止《湖南省水利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意见》（湘水发〔2019〕5号），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不再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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